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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基金

（

ＬＯＦ

）因美国主要交易所休市

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华宝油气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４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和《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

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根据《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华宝兴业标普石油天

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和美国主要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

易所、纳斯达克等）同时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为华宝

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开放日。鉴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为美国主要证券交易所的休市日， 本基

金管理人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暂停本基金的

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管理人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美国主要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

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等）同时开放交易的下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为避免因境外交易所休市原因带来的不便，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的业务安排。

（

３

）如有疑问，可以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摘要（更新）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７

］

３３３

号）和《关于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

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基金部函［

２００８

］

８７

号）的核准，进行募集。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或

“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

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充

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

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人连续大量赎回基

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编写，经基金托管人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

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投资人自取得依《基金合同》所发售的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

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

《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

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摘要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的名称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

三、《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本基金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到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生效。

四、基金的投资

（一）本基金投资目标、范围、策略、业绩比较基准和风险收益特征

１

、投资目标

主要投资于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分享中国经济增长，追求资本长期增值。

２

、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包括股票、固定收益证券、银行存款和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工具。其中股票投资范围包

括香港证交所上市的所有股票和在新加坡、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中国公司指收入的

５０％

以上来源于中国

大陆的公司；固定收益证券投资范围为具有标准普尔评级为“

Ａ

”以上或同等评级的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中国大陆以外市场（包括香港、新加坡、美国）发行的固定收益证券，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主要投资

香港债券市场。

３

、投资策略

（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结合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形势、证券市场走势的综合分析，主动判断市场时机，进行积极的资

产配置，合理确定基金在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类别上的投资比例，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提

高收益。 本基金各类资产配置的比例范围为：股票占基金资产总值的

６０％－９５％

，债券和其他资产占基金资

产总值的

５％－４０％

。

（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用基于基本面研究的成长导向的主动性管理策略。 自下而上的选择个股，同时兼顾宏观经

济和行业变化。

１

）市值和流动性筛选：在本基金允许的投资范围内取市值超过

１

亿美元、日交易量超过

１００

万美元的

股票做为初选股票池。

２

）数量化筛选及研究团队推荐：数量化筛选、历史估值、增长率预测，选出

１５０

只，加上分析师推荐的另

外

５０

只无盈利预测但有较大增长潜力的股票，形成

２００

只最终的研究范围。

３

）通过

６

个定性指标的评估（管理层质量

１０％

、财务报表

１０％

、运营效率

１０％

、行业前景

１０％

、增长前

景

３０％

和估值

３０％

），对

２００

只股票进行综合排名。

定性指标包括：

－－

管理层质量：公司治理、市场环境适应能力、长期策略、市场定位、管理经验等

－－

财务报表：长期负债比率、自由现金流、应收帐款、营运资本、收入波动性等

－－

运营效率：净利率、资本回报率等

－－

增长前景：定价能力、收购兼并、新产品、成本控制、产量扩张等

－－

估值：市盈率、市净率、股息率等

－－

行业前景：行业敏感度、新技术等

４

）筛选排名靠前的股票，并结合投资目标及比例限制，最后精选股票作为最终的投资组合。

（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部分将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

１

）自上而下的国家

／

地区配置

对不同国家

／

地区的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包括对通货膨胀、

ＧＤＰ

增长、国际贸易、外汇储备、投资者信心、

储蓄等数据的研究，及对全球市场经济发展的判断，来分析汇率和利率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债券

资产在不同国家和货币上的分配。 根据对收益率曲线的分析和预测，确定最优化的组合久期。

２

）自下而上的个券选择

在公司固定收益和股票团队的研究支持下，对个券进行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企业债进行行业、公司、信

用分析、收益率及久期的研究，来确定个券的投资价值。

４

、业绩比较基准

Ｍ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ｅｅ

指数（以人民币计算，换算所用汇率为

ＷＭ／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ｓｐｏｔ ｒａｔｅ

）。

Ｍ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ｅｅ

指数基本代表了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 该指数实时计算， 交易时间内每

１５

秒发布

１

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高的知名度。

Ｍ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ｅｅ

指数将换算成人民币进行计算，每天的换算所用汇率为

ＷＭ／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ｓｐｏｔ ｒａｔｅ

。

当市场出现更合适、更权威的比较基准时，经基金托管人同意，本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可选用

新的比较基准，并将及时公告。

５

、风险

－

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风险和收益水平都较高的品种。

（二）投资程序

１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负责就基金重大战略、资产配置做出决策。

２

、研究团队负责投资研究和分析

宏观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其他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报告，走访政府决策部门和研究部门，研究本

基金相关市场的经济形势、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撰写宏观研究报告，就基金的股票、债券、现

金比例提出建议。

行业研究人员对各行业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本基金的行业配置建议，并且针对入选行业内的上

市公司进行案头和实地的研究，撰写研究报告及调研报告，对个股买卖提出具体建议。 并且，金融工程研究

人员用相关指标对初级股票库进行定量分析，定期将股票排名结果提交给基金经理。

３

、基金经理小组负责投资执行

基金经理小组根据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研究，结合量化分析等工具对股市做出判断，提出投资组合的

资产配置比例和行业的配置比例建议，同时结合股票排序和研究员的报告，形成投资计划提交投资决策委

员会，并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具体实施投资计划。

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投资组合方案后，基金经理向交易部下达具体的投资指令，交易员根据投资决

定书执行指令。

４

、绩效评估

主要包括四项核心功能：风险评估、投资绩效的风险调整和业绩贡献归因分析，由绩效评估人员利用相

关工具评估。

５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委员会、内控审计风险管理部负责内控制度的制定，并检查执行情况。

（三）投资限制与禁止行为

１

、组合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统

性风险，保持基金组合良好的流动性。 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本基金持有同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２０％

，银行应当是中资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的

分行或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达到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的境外银行，但在基金托管账户的存款不受此

限制；

（

２

）本基金持有同一机构（政府、国际金融组织除外）发行的证券市值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持有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证券市

场挂牌交易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其中持有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

净值的

３％

；

（

４

）本基金不得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基金不得

持有同一机构

１０％

以上具有投票权的证券发行总量；

前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合并计算同一机构境内外上市的总股本，同时应当一并计算全球存托凭证和美

国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并假设对持有的股本权证行使转换。

（

５

）本基金持有非流动性资产市值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非流动性资产是指法律或基金合同规定

的流通受限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资产；

（

６

）本基金持有境外基金的市值合计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持有货币市场基金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

７

）本公司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任何一只境外基金，不得超过该境外基金总份额的

２０％

；

（

８

）不从事证券借贷业务。

若基金超过上述投资比例限制， 应当在超过比例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采用合理的商业措施减仓以符合投

资比例限制要求。

２

、禁止行为

本基金禁止从事下列行为：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５

）购买不动产；

（

６

）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

７

）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

８

）购买实物商品；

（

９

）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 该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净值

的

１０％

；

（

１０

）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品除外；

（

１１

）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

１２

）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本基金管理人、境外投资顾问不得有下列行为：

１

、 不公平对待不同客户或不同投资组合；

２

、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客户资料；

３

、 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代理投票权

基金管理人作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代理人，应行使投资股票的投票权。 基金管理人将本着维护持有人

利益的原则，勤勉尽责的代理基金份额持有人行使投票权。

（五）证券交易

１

、境外交易商的选择

本基金境外交易商的选择标准如下：

（

１

）本基金的境外交易商应该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经营规范，并且具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最近一

年内无重大违规行为；

（

２

）本基金的境外交易商应该具有较强的交易执行能力，能够公平对待所有客户，及时、准确、高效的完

成交易指令。 而且具有较高的服务水平，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信息咨询服务；

（

３

）本基金境外交易商的佣金水平应该公正合理；

２

、交易量的分配

基金管理人负责考核经纪商的服务质量，以此作为公司调整经纪商席位交易量的主要依据。 包括：

（

１

）提供的研究报告的数量和质量；

（

２

）研究的时效性；

（

３

）与基金管理人访问交流情况；

（

４

）协助基金管理人调研上市公司情况；

（

５

）接受基金管理人委托进行专项研究情况；

（

６

）基金经理对该券商服务服务质量的评价。

（六）投资组合报告

１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报告期末“）的数据，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５９

，

１０６

，

６１４．５９ ８５．９５

其中：普通股

５３

，

４２５

，

９９８．６６ ７７．６９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５

，

６８０

，

６１５．９３ ８．２６

房地产信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

，

５９１

，

７４２．７４ １１．０４

８

其他资产

２

，

０７１

，

１３７．６６ ３．０１

９

合计

６８

，

７６９

，

４９４．９９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国家（地区）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香港

５３

，

４２５

，

９９８．６６ ７８．２３

美国

５

，

６８０

，

６１５．９３ ８．３２

合计

５９

，

１０６

，

６１４．５９ ８６．５５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组合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能源

０．００ ０．００

材料

１

，

４０１

，

３２５．０６ ２．０５

工业

６

，

６０８

，

３０１．８９ ９．６８

非必需消费品

１１

，

６９１

，

５８１．９７ １７．１２

必需消费品

３

，

８１４

，

９６７．２２ ５．５９

保健

２３９

，

１４２．９０ ０．３５

金融

２１

，

３４５

，

１３３．７８ ３１．２５

信息技术

４

，

７８３

，

４７３．４６ ７．００

电信服务

２

，

１７２

，

７６５．３８ ３．１８

公用事业

７

，

０４９

，

９２２．９３ １０．３２

合计

５９

，

１０６

，

６１４．５９ ８６．５５

注：本基金对以上行业分类采用全球行业分类标准（

ＧＩＣ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明细

序号 公司名称 （英文） 公司名称（中文） 证券代码

所在证券

市场

所属国家

（地区）

数量（股）

公允价值

（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ＳＵＮＡＣ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融创中国控股

１９１８ ＨＫ

香港 香港

１

，

２３９

，

０００ ３

，

８５０

，

６５８．７２ ５．６４

２ ＳＵＮＮＹ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

舜宇光学科技

２３８２ ＨＫ

香港 香港

９６１

，

０００ ３

，

３７９

，

６５１．８９ ４．９５

３ ＰＯＬ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保利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９ ＨＫ

香港 香港

９８０

，

０００ ３

，

３３４

，

２６０．５４ ４．８８

４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ＮＤ ＬＴＤ

华润置地

１１０９ ＨＫ

香港 香港

２３８

，

０００ ３

，

３２４

，

６４２．４８ ４．８７

５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中电国际

２３８０ ＨＫ

香港 香港

１

，

８３５

，

０００ ３

，

１８１

，

６４７．４６ ４．６６

６ ＳＨＩＭＡＯ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世茂房地产

８１３ ＨＫ

香港 香港

２４９

，

０００ ２

，

７１６

，

６６０．０９ ３．９８

７ ＨＵＡＮＥ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Ｌ ＩＮＣ－Ｈ

华能国际

９０２ ＨＫ

香港 香港

５３４

，

０００ ２

，

５７６

，

７５６．５９ ３．７７

８ ＮＥＷ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ＳＰ ＡＤＲ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ＥＤＵ ＵＳ

纽约 美国

２３

，

７００ ２

，

５０５

，

１９５．９４ ３．６７

９ ＡＳＩＡＮ ＣＩＴＲＵ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亚洲果业

７３ ＨＫ

香港 香港

７４８

，

０００ ２

，

４４７

，

０４３．６５ ３．５８

１０ ＳＫＹＷＯＲ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ＨＬＤＧＳ ＬＴＤ

创维数码

７５１ ＨＫ

香港 香港

８０６

，

０００ ２

，

４２５

，

８４４．６６ ３．５５

２

、 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３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４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５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基金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７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基金管理人没有发现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报告期内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也没

有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无证券投资决策程序需特别说明。

（

２

）本基金股票投资范围包括香港证交所上市的所有股票和在新加坡、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中国公司

指收入的

５０％

以上来源于中国大陆的公司，基金管理人建立有股票池。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的前十名股票投

资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股票备选库。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

，

８８７

，

１４２．７８

３

应收股利

１２６

，

７１９．９１

４

应收利息

５３８．８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６

，

７３６．１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

，

０７１

，

１３７．６６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未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五、基金净值表现

本基金业绩数据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报告期末“）的数据，本报告中所列数据未经审计。

（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８／０５／０７－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６．４０％ ２．０５％ －４７．９４％ ３．８５％ ２１．５４％ －１．８０％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５４．０８％ １．６７％ ６１．５７％ ２．２０％ －７．４９％ －０．５３％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１７％ １．１４％ ０．６６％ １．３２％ －３．８３％ －０．１８％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２．５０％ １．４１％ －２１．８８％ １．７５％ －０．６２％ －０．３４％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２．２３％ １．１０％ ４．７６％ １．２７％ －６．９９％ －０．１７％

２００８／０５／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３０ －９．２０％ １．４８％ －２８．２２％ ２．１７％ １９．０２％ －０．６９％

（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

１

、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内完成建仓，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本基金已经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资产配置比例。

２

、为使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具有更强的公示性，便于投资者对本基金的业绩进行比较，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本基金原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Ｍ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ｅｅ

指数（人民币计价，其中换算所用的汇率按照

基金资产估值所使用的汇率）”，变更为：“

ＭＳＣＩ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ｅｅ

指数（人民币计价，换算所用汇率为

ＷＭ／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ｓｐｏｔ ｒａｔｅ

）。 变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可直接通过彭博资讯查询，代码为

ＭＳＣＮＸＮＣＮ

。

六、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基金管理人：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８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８

楼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总裁：裴长江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９６８８

联系人：韩东霞

股权结构： 中方股东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５１％

的股份， 外方股东领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４９％

的股份。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

１

）董事会成员

郑安国先生，董事长、博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南方证券有限公司发行部经理、投资部经理、南方证券有

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南方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南方证券公司研究所总经理级副

所长、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总裁。现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宝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华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Ａｌａｉｎ Ｊｅａ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ＢＯＩＳ

先生，董事，硕士。 曾任法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部门负责人、里昂信贷资本

市场部从事研究开发工作、拉扎德兄弟银行部门经理、

Ａｒｊｉｌ ｅｔ Ｃｉｅ

银行董事总经理、德国商业银行资深产品

设计师、法国兴业银行资深产品设计师、领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负责人。现任领先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

裴长江先生，董事，硕士、经济师。 曾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闸北营业部经理助理、经理，申银万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总部副总经理，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投资总监。 现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文杰先生，董事，金融学硕士。 曾任汇丰银行外汇及期权交易员、法国兴业银行及投资银行初级市场

及衍生品团队负责人、法国兴业银行及投资银行债务融资部亚洲区（除日本外）董事总经理兼结构化衍生品

主任、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环球市场部中国区销售及交易部门主管、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领先资产管

理中国区业务部门主管。 现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群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博导。 曾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东凌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院长。 现任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

罗飞先生，独立董事，博士、教授、博导。 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讲师、会计系西方会计研究室主

任、会计系副主任、会计学院院长。 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与会计监管中心主任。

江岩女士，独立董事，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深圳市轻工集团公司法律秘

书、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总部总经理、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 现任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律师。

（

２

）监事会成员

张永光 （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ＣＨＥＵＮＧ

）先生，监事，工商管理硕士。曾在法国兴业银行主管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固

定收益、外汇交易、衍生产品及结构性融资等工作，法国兴业银行亚洲区债务融资及衍生产品业务部总管。

现任法国兴业银行集团中国区总裁。

贾璐女士，监事，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宝钢自动化部组干科主办，宝钢国贸公司人事部人才开

发室主任，宝钢国际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宝钢资源（国际）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华宝投资公

司副总经理，宝钢集团金融系统党委副书记。

贺桂先先生，监事，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 曾任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现任公司

营运副总监。

（

３

）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裴长江先生，总经理，硕士、经济师。 曾任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闸北营业部经理助理、经理，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总部副总经理，华宝信托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投资总监。 现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文杰先生，副总经理，金融学硕士。 曾任汇丰银行外汇及期权交易员、法国兴业银行及投资银行初级

市场及衍生品团队负责人、法国兴业银行及投资银行债务融资部亚洲区（除日本外）董事总经理兼结构化衍

生品主任、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环球市场部中国区销售及交易部门主管、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领先资

产管理中国区业务部门主管。 现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任志强先生，副总经理，硕士。 曾任南方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研究部总经理助理、南方证券研究所

综合管理部副经理，华宝信托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发展研究中心总经理兼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华宝信托投资

责任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董事会秘书，华宝证券经纪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黄小薏（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 Ｈｅｌｅｎ

）女士，副总经理，硕士。 曾任加拿大明道银行证券公司金融分析师，

Ａｃｔｈｏｐ

投资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刘月华先生，督察长，硕士。 曾在冶金工业部、国家冶金工业局、中国证券业协会等单位工作。 现任华宝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４

、 本基金基金经理

周欣 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耶鲁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曾在德意志银行亚洲证券、法国巴黎

银行亚洲证券、东方证券资产管理部从事证券研究投资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加入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任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同时兼任海外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５

、 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Ｇｏｎｄａｒｄ

先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雷勇先生，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与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Ｇｏｎｄａｒｄ

先生共同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４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任志强先生，副总经理、投资总监、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牟旭东先生，投资副总监、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郭鹏飞先生，国内投资部总经理、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刘自强先生，投资副总监、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王智慧先生，研究部总经理，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蒋宁女士，投资副总监、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三）基金管理人职责

基金管理人应严格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１

、依法募集本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

和登记事宜；

２

、办理本基金备案手续；

３

、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４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５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６

、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７

、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８

、办理与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９

、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０

、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１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１２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职责。

（四）基金管理人承诺

１

、 基金管理人将遵守《基金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２

、 基金管理人不从事下列行为：

（

１

）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证券投资；

（

２

）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

３

）利用基金财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

（

４

）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

５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３

、 基金经理承诺

（

１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本着谨慎的原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

（

２

）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代理人、代表人、受雇人或任何其他第三人牟取不当利益；

（

３

）不泄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内容、基金投资计

划等信息；

（

４

）不以任何形式为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证券交易。

（五）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制度

１

、风险管理体系

本基金在运作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合规性风险、信

誉风险和事件风险（如灾难）。

针对上述各种风险，本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

１

）搭建风险管理环境。具体包括制定风险管理战略、目标，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建立清晰的责任线路

和报告渠道、配备适当的人力资源、开发适用的技术支持系统等内容。

（

２

）识别风险。 辨识公司运作和基金管理中存在的风险。

（

３

）分析风险。 检查存在的控制措施，分析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引起的后果并将风险归类。

（

４

）度量风险。评估风险水平的高低，既有定性的度量手段，也有定量的度量手段。定性的度量是把风险

水平划分为若干级别，每一种风险按其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的严重程度分别进入相应的级别。 定量的方法

则是设计一些风险指标，测量其数值的大小。

（

５

）处理风险。将风险水平与既定的标准相对比，对于那些级别较低、在公司所定标准范围以内的风险，

控制相对宽松一点，但仍加以定期监控，以防其超过预定标准；而对较为严重的风险，则制定适当的控制措

施；对于一些后果可能极其严重的风险，则除了严格控制以外，还准备了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

６

）监视与检查。 对已有的风险管理系统进行实时监视，并定期评价其管理绩效，在必要时结合新的需

求加以改变。

（

７

）报告与咨询。建立风险管理的报告系统，使公司股东、公司董事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监管部门及

时而有效地了解公司风险管理状况，并寻求咨询意见。

２

、内部控制制度

（

１

）内部风险控制原则

健全性原则。 内部控制机制必须覆盖公司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和各级岗位，并渗透到决策、执行、监

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有效性原则。 通过设置科学清晰的操作流程，结合程序控制，建立合理的内控程序，保证内部控制制度

的有效执行。

独立性原则。 公司必须在精简高效的基础上设立能充分满足公司经营运作需要的部门和岗位，各部门

和岗位在职能上保持相对独立性；公司固有财产、各项委托基金财产、其他资产分离运作，独立进行。

相互制约原则。内部部门和岗位的设置必须权责分明、相互制约，并通过切实可行的相互制衡措施来消

除内部控制中的盲点。

防火墙原则。公司基金管理、交易、清算登记、信息技术、研究、市场开发等相关部门，应当在物理上和制

度上适当隔离；对因业务需要必须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应制定严格的批准程序和监督防范措施。

成本效益原则。公司应当充分发挥各部门及每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尽量降低经营运作成本，保证以合

理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的内部控制效果。

合法合规性原则。公司内控制度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各项规定，并在此基础上遵循国际

和行业的惯例制订。

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制度必须涵盖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并普遍适用于公司每一位员工，不留有

制度上的空白或漏洞。

审慎性原则。公司内部控制的核心是风险控制，内部控制制度的制订要以审慎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为

出发点。

适时性原则。 内部控制制度的制订应当具有前瞻性，并且必须随着公司经营战略、经营方针、经营理念

等内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外部环境的改变及时进行相应的修改或完善。

（

２

）内部风险控制的要求和内容

内部风险控制要求不相容职务分离、建立完善的岗位责任制和规范的岗位管理措施、建立完整的信息

资料保全系统、建立授权控制制度、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

内部风险控制的内容包括投资管理业务控制、市场管理业务控制、信息披露控制、信息技术系统控制、

会计系统控制、档案管理控制、建立保密制度以及内部稽核控制等。

（

３

）督察长制度

公司设督察长，督察长由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并应当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督察长的任免须

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督察长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向全体董事报送工作报告，并在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的相关专门委员会定

期会议上报告基金及公司运作的合法合规情况及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情况。督察长发现基金及公司运作中存

在问题时，应当及时告知公司总经理和相关业务负责人，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建议，并监督整改措施的制定

和落实；公司总经理对存在问题不整改或者整改未达到要求的，督察长应当向公司董事会、中国证监会及相

关派出机构报告。

（

４

）监察稽核及风险管理制度

监察稽核部和风险管理部依据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所赋予的权限内，按照所规定的程序和适当的

方法，进行公正客观的检查和评价。

监察稽核部和风险管理部负责调查评价公司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合理性；负责调查、评价公司有关部门

执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情况；评价各项内控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对内控制度的缺失提出补充建议；进行日

常风险监控工作；协助评价基金财产风险状况；负责包括基金经理离任审查在内的各项内部审计事务等。

３

、基金管理人关于内部合规控制声明书

（

１

）本公司承诺以上关于内部控制的披露真实、准确；

（

２

）本公司承诺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发展不断完善内部合规控制。

七、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非交易过户与转托管

（一）基金份额申购和赎回的场所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管理人委托的代销机构。具体销售网点将由基金管理人在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或其他公告中列明。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代销机构，并予以公告。

若基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代销机构开通电话、传真或网上等交易方式，投资人可以通过上述方式进行

申购与赎回。 具体办法另行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

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同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

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２

、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人在

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个开放日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未知价”原则，即基金的申购与赎回价格以

Ｔ

日所有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２

、基金采用金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即对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该销

售机构的基金份额进行处理时，申购确认日期在先的基金份额先赎回，申购确认日期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

回，以确定所适用的赎回费率；

４

、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５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但最迟应在新的原则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予以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

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无效。

２

、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

１５

：

００

）结束前收到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日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

Ｔ

日），

并在

Ｔ＋２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Ｔ＋３

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

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３

、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若申购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基

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指定的代销机构将投资人已缴付的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在发生巨额赎回时，赎回款项

的支付办法按基金合同有关规定处理。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１

、申请申购基金的金额

通过代销网点和直销

ｅ

网金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通过直销柜台首

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已有认

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代销网点和直销

ｅ

网金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柜台进行交易要受直销柜台最低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

外。

２

、申请赎回基金的份额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

位，单笔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

，

０００

份。 基金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

不足

１

，

０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投资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

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

１

、本基金仅接受人民币申购，赎回后，投资人得到的也是人民币。

２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３

位，小数点后第

４

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

基金财产承担。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日所有投资地证券交易场所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２

日内公告。遇特

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３

、申购费和赎回费

（

１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５００

万（含）以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大于等于

２００

万，小于

５００

万

０．５％

大于等于

１００

万，小于

２００

万

１．０％

大于等于

５０

万，小于

１００

万

１．２％

５０

万以下

１．５％

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

（

２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如下：

持有时间 费率

两年以内（含两年）

０．５％

两年

－

三年（含三年）

０．３％

三年以上

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不低于赎

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４

、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

１

）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将采用外扣法计算申购费用及申购份额。 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费用、净申购金额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申购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两位以后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基金财产所

有。

（

２

）赎回金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减赎回费用。 其中，

赎回价格

＝

赎回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总额

＝

赎回份额

×

赎回价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

赎回总额

－

赎回费用

赎回总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的金额，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额扣除

相应的费用。 赎回总额、赎回金额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

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

费方式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

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

基金赎回费率。

（七）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人的申购申请：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投资地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正常或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４

、金管理人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如果投资

人的申购申请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购款项将退还给投资人。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

复申购业务的办理。

（八）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投资地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正常或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４

、发生本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若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

回，延期支付最长不得超过

２０

个工作日，并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投资人在申请赎回时可事先选择将当日可

能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并予以公告。

（九）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１

、巨额赎回的认定

若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内的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

后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超过前一开放日的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即认为是发生了巨额赎回。

２

、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

出现巨额赎回时，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接受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

回。

（

１

）接受全额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兑付投资人的全部赎回申请时，按正常赎回程序执行。

（

２

）部分延期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兑付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有困难，或认为兑付投资人的赎回申请而

进行的财产变现可能使基金资产净值发生较大波动时，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赎回比例不低于上一开放日

基金总份额

１０％

的前提下，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办理。对于当日的赎回申请，应当按单个账户申请赎回份额

占当日申请赎回总份额的比例，确定该单个账户当日办理的赎回份额；对于未能赎回部分，投资人在提交赎

回申请时可以选择延期赎回或取消赎回。选择延期赎回的，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开放日继续赎回，直到全部赎

回为止；选择取消赎回的，当日未获受理的部分赎回申请将被撤销。延期的赎回申请与下一开放日赎回申请

一并处理，无优先权并以下一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赎回金额，以此类推，直到全部赎回为止。

如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未作明确选择，投资人未能赎回部分作自动延期赎回处理。

（

３

）暂停赎回：连续

２

日以上（含本数）发生巨额赎回，如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可暂停接受基金的赎

回申请；已经接受的赎回申请可以延缓支付赎回款项，但不得超过

２０

个工作日，并应当在指定媒体上进行

公告。

３

、巨额赎回的公告

当发生上述延期赎回并延期办理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通过邮寄、传真或者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其他方式

在

３

个交易日内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说明有关处理方法，同时在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十）暂停申购或赎回的公告和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公告

１

、发生上述暂停申购或赎回情况的，基金管理人当日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规定期限内在至

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２

、如发生暂停的时间为

１

日，基金管理人应于

Ｄ

日，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

并公布

Ｄ－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３

、如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

１

日但少于

２

周，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公告

Ｄ－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４

、如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

２

周，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

２

周至少刊登暂停公告

１

次。 暂停结束，基

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时， 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连续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

并公告

Ｄ－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十一）基金的非交易过户

基金的非交易过户是指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受理继承、捐赠和司法强制执行而产生的非交易过户以及登

记结算机构认可、符合法律法规的其它非交易过户。无论在上述何种情况下，接受划转的主体必须是依法可

以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投资人。

继承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死亡，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由其合法的继承人继承；捐赠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

其合法持有的基金份额捐赠给福利性质的基金会或社会团体；司法强制执行是指司法机构依据生效司法文

书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强制划转给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办理非交易过户必须提供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 对于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申请按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规定办

理，并按基金注册登记机构规定的标准收费。

（十二）基金的转托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办理已持有基金份额在不同销售机构之间的转托管，基金销售机构可以按照规定的

标准收取转托管费。

（十三）基金的冻结和解冻

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只受理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要求的基金份额的冻结与解冻， 以及登记结算机构认可、

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下的冻结与解冻。

（十四）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

同一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

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 并提前告知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

构。

八、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含境外投资顾问收取的费用；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含境外托管人收取的费用；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

９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

标准在相关公告中载明；

（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

其规定。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基金的各项费用以人民币提取，以人民币支付。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８％

年费率（其中包含境外投资顾问费用

０．５％

）

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

可抗力，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

可抗力，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

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

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因

ＱＤＩＩ

产品投资需要而支付给相关税务顾问的费用可从基金资

产中列支，但投资顾问费、数据信息服务费、指数使用费等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

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

率实施

２

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十、 基金

份额的申购、赎回、非交易过户与转托管”中的“（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中的相关规定。

九、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叁拾陆亿捌仟玖佰零捌万肆仟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尹 东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 ５００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其前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１９９６

年

易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

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立，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中国建设

银行（股票代码：

９３９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中首家在海

外公开上市的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生指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开始交易。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设银行的已发行股份总数

为：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包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建设银行资产总额

１１７

，

７２３．３０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８．９０％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九个月，中国建设银行实现净利润

１

，

３９２．０７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８２％

。 年化平均资产回报

率为

１．６４％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４．８２％

。利息净收入

２

，

２３０．１０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４１％

。净

利差为

２．５６％

，净利息收益率为

２．６８％

，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

０．２１

和

０．２３

个百分点。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６８７．９２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１．３１％

。

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内地设有

１．３

万余个分支机构，并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约翰内斯堡、东京、首

尔、纽约、胡志明市及悉尼设有分行，在莫斯科、台北设有代表处，海外机构已覆盖到全球

１３

个国家和地

区，基本完成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网络布局，

２４

小时不间断服务能力和基本服务架构已初步形成。 中国

建设银行筹建、设立村镇银行

３３

家，拥有建行亚洲、建银国际，建行伦敦、建信基金、建信金融租赁、建信信

托、建信人寿、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多家子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体化全面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中国建设银行得到市场和业界的支持和广泛认可。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中国建设银行主要国际排名位次持

续上升，先后荣获国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

５０

多个重要奖项。 中国建设银行在英国《银行家》

２０１１

年“世界

银行品牌

５００

强”中位列第

１０

，较去年上升

３

位；在美国《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中排名第

１０８

位，较去年上升

８

位。 中国建设银行连续第三年获得香港《亚洲公司治理》杂志颁发的“亚洲企业管治年度大奖”，先后摘得

《亚洲金融》、《财资》、《欧洲货币》等颁发的“中国最佳银行”、“中国国内最佳银行”与“中国最佳私人银行”等

奖项。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服务部，下设综合制度处、基金市场处、资产托管处、

ＱＦＩＩ

托管处、基金核

算处、基金清算处、监督稽核处和投资托管团队、涉外资产核算团队、养老金托管服务团队、养老金托管市场

团队、上海备份中心等

１２

个职能处室、团队，现有员工

１３０

余人。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建设银行托管业务持

续通过

ＳＡＳ７０

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杨新丰，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广东省分行、中国

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营运管理部，长期从事计划财务、会计结算、营运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

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

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零售业务部、个人

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

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

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

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

不断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

的托管业务体系，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建设银

行已托管

２２４

只证券投资基金。 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 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２０１１

年，中国建设银行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国际权威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

行”；并获和讯网

２０１１

年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行”奖。。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一）内部控制目标

作为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章和本行内有关

管理规定，守法经营、规范运作、严格监察，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中国建设银行设有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负责全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对托管业务风险控制

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投资托管服务部专门设置了监督稽核处，配备了专职内控监督人员负责托管业务的内

控监督工作，具有独立行使监督稽核工作职权和能力。

（三）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投资托管服务部具备系统、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建立了管理制度、控制制度、岗位职责、业务操作流

程，可以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业务人员具备从业资格；业务管理严格实行复核、审核、检查

制度，授权工作实行集中控制，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存放、使用，账户资料严格保管，制约机制严格有效；业

务操作区专门设置，封闭管理，实施音像监控；业务信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负责，防止泄密；业务实现自动化

操作，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技术系统完整、独立。

三、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一）监督方法

依照《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监督所托管基金的投资运作。利用自行开发的“托管业

务综合系统———基金监督子系统”，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规定，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的投

资比例、投资范围、投资组合等情况进行监督，并定期编写基金投资运作监督报告，报送中国证监会。在日常

为基金投资运作所提供的基金清算和核算服务环节中，对基金管理人发送的投资指令、基金管理人对各基

金费用的提取与开支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二）监督流程

１．

每工作日按时通过基金监督子系统，对各基金投资运作比例控制指标进行例行监控，发现投资比例

超标等异常情况，向基金管理人发出书面通知，与基金管理人进行情况核实，督促其纠正，并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

２．

收到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后，对涉及各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对象及交易对手等内容进行合法合

规性监督。

３．

根据基金投资运作监督情况，定期编写基金投资运作监督报告，对各基金投资运作的合法合规性、投

资独立性和风格显著性等方面进行评价，报送中国证监会。

４．

通过技术或非技术手段发现基金涉嫌违规交易，电话或书面要求基金管理人进行解释或举证，并及

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境外托管人

（一）境外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纽约梅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ｅｌｌ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注册地址：

Ｏｎ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ＮＹ １０２８６

办公地址：

Ｏｎ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ＮＹ １０２８６

法定代表人：

Ｇｅｒａｌｄ Ｌ． Ｈａｓｓｅｌｌ

（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 ＣＥＯ －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成立时间：

１７８４

年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托管资产规模、信用等级等

纽约梅隆银行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华尔街

１

号，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银行，也是全球最大的金

融服务公司之一。 公司集多元化及其配套业务于一体，服务内容包括资产管理、资产服务、发行人服务、清

算服务、资金服务和财富管理。 公司通过在全球

３６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为超过

１００

个金融市场

的投资提供证券托管服务，为全球最大的托管行，并且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服务提供商之一。公司在存托

凭证、公司信托、股东服务、清算贸易、融资服务、佣金管理等业务方面都位居全球前列，并且是领先的美元

现金管理、结算服务和全球支付服务供应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纽约梅隆银行托管资产规模达

２７．９

万亿美元，管理资产规模为

１．４

万亿美元，

为

１１．６

万亿美元未偿债务提供公司信托服务，每天处理跨国美元支付达

１．４

万亿美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纽约梅隆银行股东权益为

３６２

亿美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１５．３％

，

ＴＣＥ

比率为

６．３％

。 全球员工总人数为

４８

，

０００

。

（三）境外托管人的职责

１

、安全保管受托财产；

２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计算或复核受托资产的资产净值；

３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及时办理受托资产的清算、交割事宜；

４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和所适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开设受托资产的资金 账户以及证券账

户；

５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提供与受托资产业务活动有关的会计记录、交易信息；

６

、保存受托资产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十一、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直销柜台

本公司在上海开设直销柜台。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８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８

楼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直销柜台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８８－３０１

或

３０２

直销柜台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９６６３

、

５０４９９６６７

、

５０９８８０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直销

ｅ

网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直销

ｅ

网金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

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网上交易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基金管理人：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